
威海市职称申报工作指引（试行）

为指导我市各级用人单位、主管部门、职称评审委员会（以

下简称“评委会”）组建单位做好职称申报、推荐、审核、呈报等

工作，根据《职称评审管理暂行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 40号）、《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印发山东省职称评审管理服务实施办法的通知》（鲁人社规

〔2021〕1号）等职称评审管理规定，制定本工作指引。

一、发布通知

（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发布年度职称评审公告和申报

指南。

（二）评委会组建单位根据同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发布

的年度职称评审公告，拟定职称申报通知，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门审核同意后发布。

（三）申报通知应在山东省专业技术人员管理服务平台（以

下简称“省平台”）、同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网站、单位官方

网站同时发布。

二、申报程序

（一）申报人员填报

申报人登录省平台的“职称评审申报”系统进行填报。申报人

对本人申报行为负责，承诺申报内容及所提供的材料真实、准确、



合法、有效，并在《山东省专业技术职称评审表》“诚信承诺书”

栏目签署本人姓名，严禁他人代签。

（二）用人单位审核推荐

1.用人单位负责审查申报材料的合法性、真实性、完整性和

有效性，审核继续教育学时有效性，必要时可调取个人档案，函

询相关部门单位进行调查等，将科研诚信审核作为职称审核推荐

的必要程序。

2.用人单位要制定《单位职称申报推荐办法》（模板见附件

1），报上级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组织实施推荐工作。

3.用人单位根据推荐委员会提出的推荐名单，研究确定推荐

人选，拟定《公示通知》（模板见附件 2），将申报人员的申报

材料及有关情况（有保密要求和涉及个人隐私的除外），在单位

内部进行公示。公示应符合以下要求：

（1）应在单位显著位置或在单位网站首页公示；

（2）公示期应不少于 5个工作日；

（3）公示内容应包括：推荐人员申报信息、受理部门、联

系方式等。

4.公示期间有异议的，由用人单位人事（职称）管理部门调

查核实，并向反映问题者本人回复调查处理情况，对反映意见详

细登记建档，对被公示人员的有关材料妥善保管，以供查询。经

查实存在弄虚作假或其他违规行为的，不予推荐上报，并按有关



规定处理。

5.经公示无异议的，将《单位推荐委员会民主评议推荐情况

登记表》《“六公开”监督卡》和《推荐申报职称公示情况报告表》

（以上表格见当年度职称评审公告），按照职称评审管理权限逐

级推荐上报。

6.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申报评审高、中级职称，应提交《事

业单位推荐申报高中级职称评审情况统计表》（表格见当年度职

称评审公告），如有不受岗位比例限制申报情况，需在表中予以

备注，并提交上级主管部门集体决议材料及相关情况报告。

7.用人单位应建立年度职称评审工作档案，将本单位职称申

报、审核、推荐、公示等环节的相关材料整理归档，立卷备查。

（三）上级主管部门审核

上级主管部门应明确审核责任人，负责审核所属事业单位的

《单位职称申报推荐办法》、事业单位岗位情况等。根据申报条

件和申报程序等要求，审核推荐人选申报材料，确保符合申报条

件和职称政策。

（四）呈报部门审核

呈报部门负责审核申报材料手续是否完备，内容是否齐全，

指导用人单位及其主管部门，按规定做好材料审核、推荐工作。

（五）评委会办事机构审核

评委会办事机构负责指导本系列（专业）职称申报和材料审



核工作，做好评审前材料分类整理、准备工作和评委会评审组织

服务工作。

三、呈报路径

（一）申报初级职称及授权区市组织评审的中级职称，应按

单位主管部门、相应评委会顺序，在省平台建立申报路径。单位

主管部门为上级主管部门、呈报单位。

（二）申报威海市组织评审的中级职称和授权威海市评审的

高级职称：

1.区市所属单位范围的，应按单位主管部门、区市行业主管

部门、区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市相应评委会顺序，在省平

台建立申报路径。单位主管部门为上级主管部门，区市行业主管

部门、区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为联合呈报单位。

2.市直单位范围的，应按单位主管部门、市相应评委会顺序，

在省平台建立申报路径。单位主管部门为上级主管部门、呈报单

位。

（三）申报山东省高级评委会评审的高级职称：

1.区市所属单位范围的，应按单位主管部门、区市行业主管

部门、区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市行业主管部门、市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门、省高级评委会顺序，在省平台建立申报路径。

单位主管部门、区市行业主管部门、区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为上级主管部门，市行业主管部门、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为



联合呈报部门。

2.市直单位范围的，应按单位主管部门、市行业主管部门、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省高级评委会顺序，在省平台建立申

报路径。单位主管部门为上级主管部门，市行业主管部门、市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为联合呈报部门。

四、审核要求

（一）分级审核。用人单位、主管部门应将符合要求的材料

按管理权限逐级上报，不可越级呈报。各级审核单位应建立初审、

复审两级审核制度。

（二）属地化管理。我市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的专

业技术人员按属地原则，由用人单位报所在区市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门审核。国有企业负责审核本企业及下属企业申报人的材

料。

五、其他事项

其他未尽事宜，按当年度威海市职称评审公告执行。



附件 1

**单位职称申报推荐办法

（模板）

根据《威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做好**年度职称评

审工作的公告》，制定本年度职称申报推荐办法。

一、本单位现有专业技术岗位及拟推荐岗位数

二、本单位专业技术岗位任职条件

三、“六公开”事项公开方式

四、民主评议推荐形式

五、单位推荐委员会推荐形式

要求：成立 7人以上在相应专业技术岗位上工作的人员组成的

推荐委员会（规模较大的单位应相应增加人数，人数较少的单位，

可由主管部门统一成立推荐委员会），对申报人的职业道德、从业

行为、学术技术水平、工作能力和业绩贡献等进行综合评价排序，

提出推荐名单。不得提前公布推荐委员名单。

六、申报材料审核人及审核制度

七、公示及信访处理机制

八、本推荐办法报批程序

九、其他事项及本办法有效期

（注：事业单位建议采用此模板，其他单位可参考使用。）



附件 2

公示通知

（模板）

根据职称评审条件和推荐程序要求，经个人申报、单位审核、

民主评议等程序，拟推荐 、 （需列出全部拟推荐人员名

单）等 名同志申报参加 系列（专业） 级别职称评审，

为进一步增强工作透明度，现对拟推荐人员予以公示，相关申报

材料已放置在 ，可前往查看。公示期间，对人选如有异议，

可及时向本单位组织人事部门反映，反映问题要实事求是。

公示期限： 年 月 日- 年 月 日（不少于 5个工作日）

接访时间：

受理部门：

受理电话：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